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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结构岂能说动就动
私挖地下室、私拆承重墙、私改各类管道位置……近年来，这类擅自改动房屋结构与公共设施的违规装修行为频发，不仅扰乱邻里正常生

活，更给建筑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法治日报》

受损业主合理诉求必须一管到底
华东政法大学投资与建设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杨勤法

我国多部法律法规已明确规范装修行为，构

筑起建筑安全与公共安全的制度屏障。民法典第

二百七十二条规定，业主行使专有部分权利时，不

得危及建筑物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

权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进一步细化了装修

中禁止的危害结构安全行为。

违规装修者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

责任。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擅自变动房

屋承重结构将被责令改正，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还要承担行政责任；若严重危害住户安全、

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依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将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行政机关可对违规行为处以罚款、责令恢复原状等

行政处罚。此外，若物业公司未尽到监管职责，也将

面临行政处罚，甚至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尽管法律明令禁止，违规装修仍屡见不鲜，背

后是业主认知、利益驱动与监管体系等多重因素的

交织。部分业主法律意识淡薄，为追求“空间最大

化”不惜违规作业。

治理违规装修这一顽疾，尚需多管齐下、系统施策。

完善监管体系，可通过立法与信用管理强化物

业公司的管理责任。例如，《福建省物业服务企业信

用综合评价办法》规定，对未开展装修日常巡查、未

及时劝阻违规行为的物业企业予以信用扣分，这一

做法值得借鉴。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协作，形成监管

合力，并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

事前预防远胜于事后补救。加大违规装修典

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增强警示效果，帮助公众树立

依法文明装修的意识；鼓励市民成为自身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和邻里安全的“监督员”，营造共同

守护居住安全的良好氛围；技术手段也可提供支

持，如利用智能监控、定期巡查等方式，实现对

“野蛮装修”的早发现、快处置；对于涉及建筑主

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应依

法报送审查机构审核。

严格的事后追责机制同样必不可少。综合运用

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追责机制，让违规者付出应有

代价。相关部门必须一管到底，切实解决受损业主

的合理诉求。

在现有治理基础上，还可探索引入社区共治机

制：发挥社区基层组织作用，将装修管理纳入社区

治理范畴，建立志愿巡查队伍，形成群防群治局面；

推行装修保险制度，以经济手段引导业主规范装

修；建立行业“黑名单”，对多次违规的装修企业及

人员实施行业禁入。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小区一

业主在房屋后院花园私自挖掘地下室，最终形成面

积约300平方米、深6米的巨坑。邻居陆续发现，家

中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沉降、墙体断裂等问

题。11月13日，在派出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

物业公司的联合监督下，该施工被叫停，涉事业主被

要求在限定期限内修复巨坑。

类似事件并非个例。上海市黄浦区某小区一层

业主曾私自拆除围墙、开挖屋内地面，引发小区业主

集体恐慌，街道与城管部门随后介入进行安全检

测。更早前，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景秀蓝湾小区一

业主私挖近300平方米地下室，导致同楼栋32户房

屋开裂，涉事业主被依法刑事拘留。

地下室遭“扩建”

在天津市某小区，一楼业主私自扩建地下室的

现象普遍。该小区一楼之下原本是面积仅10平方

米左右的单间地下室，如今不少业主将其扩建至几

十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米。

该小区业主李先生作为电器维修工，上门服务

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询问后得知，许多购买一楼

的业主会购买位于自己房屋底部的地下室，然后再

进行扩建。

“这样做会破坏地基结构，存在很大的安全风

险。”李先生分别向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反映，但部

分业主拒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事情最后只能不

了了之。

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小区没有地下

车库，近几年，一楼业主纷纷“扩建”地下室，而物业

公司因缺乏执法权，只能进行口头劝导，难以有效制

止这类行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私挖行为已引发安全问

题。前述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有业主施工时不

慎挖破地下水管，导致周边几栋砖混结构楼房的地

基被水浸泡，这些楼房均为6层建筑，地基受损后的

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墙体被“私拆”

装修时为扩大空间、改善布局而私拆承重墙，是

另一种危险的违规装修行为。

在天津某新建楼盘，记者看到，不少业主在装修

时擅自改动主卧房门位置：有的将门改到原定厕所

的位置，有的则开在靠近阳台的一侧。

记者询问装修工人得知，主卧位置周围大多为

承重墙，私自改动房门位置很不安全。但一些业主

出于各种原因，要求装修工人“改门”，他们往往很难

拒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因私拆承重墙酿成的事

故时有发生。

2023年5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某小区

业主私拆承重墙，导致 240 多户业主被紧急疏散。

当地警方对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承租人、施工人员及物业公司经理等5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对涉事房屋所有人朱某彬、物业公司按

上限从重处罚。

在社交平台上，相关乱象同样突出。记者以“承

重墙”等为关键词检索发现，不少网友发帖反映邻居

有私自拆改承重墙的违规行为，也有部分网友因损

害承重墙被举报。甚至有部分网友为正在装修的业

主“支招”：“装修期间关门，谁也不让进。”“全程关门

装修，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举报了。”

管道遇“改道”

今年6月，安徽的岳女士在装修时发现，邻居为

占用共用空调机位，在未与物业公司和她本人沟通

的情况下，私自将空调出水管改道到自己家中，让自

家凭空增加漏水风险。

岳女士咨询得知，管道改造的隐患可能长期存

在，若邻居后续卖房，出现问题将无人负责。经过多

番沟通，双方签订协议，邻居最终将管道改回原状。

“哪家的水管就在哪家，千万不能让邻居私自拆

改，有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岳女士说，这件事让她

“长了教训”。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私自拆改下水、供暖、天然

气等管道的情况时有发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今年 10 月强制执行的

一起案件中，三楼业主擅自改动卫生间的供暖管道，导

致楼下86岁的独居老人连续两个冬季无暖气可用。

法院判决业主恢复管线原状，但对方迟迟不履行，最终

在强制执行下才完成复原。执行法官提醒，户内共用

暖气管道属于公共设施，业主无权私自拆改。

北京朝阳某小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

露，他们处理过多起私改管道投诉：有业主为扩大厨

房空间挪动下水管道，导致同单元下水频繁堵塞；有

租户私自更改卫生间管道走向，引发楼下天花板渗

水。“这些问题隐蔽性强，一旦发生漏水甚至爆炸，后

果不堪设想。”

采访中，记者发现，违规装修乱象的滋生，既源于

部分业主无视安全、贪图便利的心理，也暴露了监管

层面的现实困境。物业公司、居委会作为一线管理

方，虽然能发现违规操作行为，但因缺乏执法权，只能

反复沟通劝导，面对业主的不配合，往往束手无策。

一名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道：“我们只能

劝，可一些业主根本不听，有的还反驳‘别人能做，凭

什么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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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转让方张丹秋与受让方大连中诚汇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转

让方已将其对本公告清单（债权转让明细表）所列债权转让给受让方。标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一切附属权益。

大连中诚汇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本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连中诚汇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合并、分立、

歇业、或因吊销营业执照、破产等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偿责任）。

特此公告。

张丹秋 大连中诚汇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张丹秋与大连中诚汇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通知
债权转让明细表

本金以及利息基准日：2019年11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借款人

大连金铄

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1,000,000.00

欠息

6,635,002.39

其他费用

150,000

借款合同、判决书编号

锦银大连分行 2013 年流借

字第 030 号、（2015）大民三

初字第00268号民事判决书

担保人名称

大连金铄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大连昌兴美食品有

限公司、陈兴莉、慈元武、

陈兴川

担保合同编号

锦银大连分行2013年抵字第030号、锦银大连分

行2013 年抵字第030-1号、锦银大连分行2013

年保字第 030 号、锦银大连分行 2013 年保字第

030-1号


